國立臺灣大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申請書
(99.11.01修訂)
	學 院

(中心、.處)
	
	系(科)所
	
	身分證(護照)字號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
	中文

姓名
	
	英文

姓名
	
	第一

國籍
	

	聘期

起迄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	護照所載國籍
	
	第二

國籍
	

	申請國科會補助等級
	□特聘講座              □講座教授  

□客座教授(□客座研究員)  □客座副教授(□客座副研究員)
□客座助理教授(□客座助研究員)   □客座專家
	來校擔任工作
	□參與研究

□參與教學(同時參與研究）

	迴避限制、國外科技人才規定
	□符合：受延攬人不得為申請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並符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第11點第1項迴避進用規定。
□符合：申請時原任職於中華民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機構，連續服務一年以上，且不得為國內任一機構退休人員。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月    日

	
	
	聘任

狀態
	□ 新聘  □ 續聘

	最高

學歷
	學校名稱
	
	所獲學位
	□博士 □碩士 □學士

	
	系所名稱
	
	畢業年月
	       年    月

	重要

經歷
	服務單位
	專(兼)任
	職稱
	任職起迄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參與研究(或教學)

計畫名稱
	
	計 畫主持人簽 章
	      年  月  日

	繳送

資料
	詳見次頁說明
	注意

事項
	詳見次頁說明

	系(科)所意見
	□來校參與研究，業經本系(科)所 　年   月　 日第　　次教評會初審通過，擬請同意聘任。

□來校教學(含同時參與研究)，業經本系(科)所　 年 　月 　日第　　次教評會初審通過，擬請同意聘任。

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學院
(中心、處)
意 見
	□來校參與研究，擬請同意聘任。

□來校教學(含同時參與研究)，擬請同意聘任。

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事室

意  見
	□來校參與研究，資料核符，擬於奉  核定後，將相關資料上傳國科會申請後存查。

□申請教學(含同時參與研究)），資料核符，擬奉  核定後，並將相關資料上傳國科會申請。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門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以上，謹陳請  核示

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術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長



	繳

送

資

料
	一.最高學歷證書影本、現職、經歷證明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外國籍者應提供護照影本)各1份。經歷無法提供者得以現職證明替代。(上開現職或經歷證明中所載年資須符合擬聘等級最基本資格條件)
二.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申請書(表CIF1101、表CIF1102) (1份)。

三.國科會個人資料表(表C301-3) (1份)。

四.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(表C001-014)或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參與自籌經費研究計畫書(表CIF1103)或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參與教學計畫書(表CIF1104) (1份)。

五.最近3年內(此段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，得延長至五年內，曾服國民義務役者，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，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已出版最具代表性或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至多五篇。

六.續聘申請案，除檢附國科會應繳資料、通過續聘之系教評會議記錄外，並檢具前一聘期之研究(教學或研發與管理)工作報告。
七.通過延聘之系所教評會議記錄1份。



	注

意

事

項
	一.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之受延攬「講座人員」、「客座人員」限國外科技人才。(註第4點第3項：國外科技人才須於申請時原任職於中華民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機構，連續服務一年以上，且不得為國內任一機構退休人員)
二.補助期限：
1.講座人員：以1個月至1年為1期，補助期滿得續申請，其總補助期間最長為3年。

2.客座人員：以3個月至1年為1期，補助期滿得續申請，其總補助期間最長為3年。
總補助期間之計算，如遇受延攬人之前後二次補助期間間隔未滿一年者，應合併計算。
申請繼續補助者應於補助其滿1個月前，由申請人線上繳交前一補助期間之參與研究工作報告，並依要點第5點規定提出申請。
三.國科會實施線上申請作業，凡申請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務必先至國科會網站首頁(http://web.nsc.gov.tw)利用「研究人才網」，進入「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線上申請」類別後，在線上製作相關表件資料上傳國科會，再列印表件書面資料報校核定，研究工作報告繳送方式亦同。

四.申請案至遲須於聘期開始二個半月前(申請續聘者，應於聘期屆滿前一個半月)送達人事室。請預估作業時間，以免延誤。

五.校內審核程序：來校參與研究或來校教學(含同時參與研究)，免著作送審，經系教評會審議通過報國科會同意後致聘(97.07.24校教評會通過程序：系教評會→院→校長核定→上傳國科會、核准→致聘)(簡化免除院、校教評會及行政會議審議)。但各院、系(科)所有更嚴格之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六.受延攬人應專任於延攬事由之職務，並由申請機構、申請人負管理之責。
七.經費之撥付，依國科會核定通知函及經費核定清單規定辦理。
八.申請人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後2個月內辦理經費報銷及繳交參與研究(教學或研發與管理)工作報告，向國科會辦理結案。
九.申請受延攬人，不得為申請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並符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第11點第1項迴避進用規定。(註：第11點第1項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。)

十.計畫主持人如被借調至國科會或其他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者，不得申請及執行國科會各類專題研究計畫。(國科會99.09.29臺會綜二字第0990069836號函規定)
十一.計畫主持人如依規定借調至各部會擔任正、副首長及政務官，於借調期間依規定申請及執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者，以不支領研究主持費為原則；於借調後申請且經審查通過者，將不核給研究主持費。(國科會99.10.21臺會綜二字第0990076111號函規定)



